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建築物外牆海報張貼管理要點 
                    95年6月8日94學年度第2學期第4 次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95年6月27日海總事字第09504200060號令發布                     

一、國立臺灣海洋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有效維護校園建物外牆整體美觀與優質的學術環境，特訂定「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建築物外牆海報張貼管理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校教師與行政人員在校內建築物外牆張貼各式布條、告示、海報等，應填寫張貼申請表(如附件)，於一週前依程序向擬張貼位置之建物使用單位主管提出申請，經各單位所成立之審核委員會審查核可後始得張貼。
三、張貼內容以不違反學校規定、不違反社會善良習俗、不破壞校譽、不作人身攻擊、不具商業廣告性質與不屬政黨競選宣傳為原則。張貼內容如涉任何法律責任或訴訟概由申請張貼人自行負責。
四、申請人應依申請書上載明之張貼位置、內容、篇幅大小與時限等規定自行張貼並拆除回復原狀。

五、不符合第二、三與四點規定或造成外牆污損者，由建物使用單位主管通知申請人於指定期限內改善；如逾期仍未改善者，由建物使用單位主管書面通知總務處，並協助總務處執行人員進行拆除。

六、未經申請核准或擅自張貼者，由建物使用單位主管書面通知總務處逕行拆除。

七、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發布實施。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建築物外牆海報張貼申請表

	申 請 人 姓 名
	
	聯絡電話
	

	申請人所屬單位
	

	張 貼 品 種 類
	□布條         □告示牌         □海報

	張 貼 牆 面 位 置
	

	張 貼 品 大 小
	長：         cm           寬：         cm

	張  貼  期  間
	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止

	張
貼

內

容


	

	本人確實詳閱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建築物外牆海報張貼管理要點之規定，並願遵守該要點之規定辦理，無異議。
申請人簽章：                                  年    月    日

	批         示

	


